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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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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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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birth
 

policy
 

adjustment
 

based
 

on
 

the
 

serious
 

aging
 

problem,
 

th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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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ed
 

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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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d
 

by
 

the
 

current
 

Chi-
nese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rth
 

policy
 

adjust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demand
 

for
 

further
 

improve-
ment

 

of
 

supporting
 

measures
 

in
 

relation
 

to
 

the
 

three
 

child
 

policy
 

from
 

the
 

aspects
 

of
 

nursery
 

servic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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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level
 

and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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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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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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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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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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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to
 

the
 

three
 

child
 

polic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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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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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rsery
 

serv-
ice

 

market,
 

l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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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level
 

and
 

promoting
 

women′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trive
 

to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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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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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ity

 

friendly
 

society
 

from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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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to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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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and
 

help
 

realize
 

the
 

expected
 

effect
 

of
 

birth
 

policy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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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政策是指由政府或在政府指导下制定的

规范育龄夫妇生育行为的具有行政执行力的政策

或准则[1] 。 制定科学的生育政策就是通过调节人

口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分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达
成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2] 。
我国历次生育政策的调整对生育水平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 一孩导向的生育政策使得我国人口

出生率由 1970 年的 33. 59‰ 下降到 2012 年的

14. 5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1970 年的 25. 95‰下

降到 2012 年的 7. 43‰①。 生育政策的调整回应了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目

前我国生育政策正在从约束走向包容。 我国的生

育政策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转型,即从以控制人口过

快增长为目标的数量约束性策略,转向以统筹解决

人口问题为目标的结构优化性策略。 生育政策的

第二次转型是转向以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为目标的

包容性策略[3] 。 在包容性生育政策的导向下,2015
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使得 2016 年的人口

出生率一跃成为 10 年内最高值。 然而全面二孩政

策的出台并没有实现政策预期的效果,新生人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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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出生率依然在近 5 年内呈现下降趋势。 当前中

国社会仍然面临着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双重压力与

挑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

育率仅为 1. 3①,较低的生育水平对生育政策的调整

提出了挑战。 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生育政策的

再次调整能否有效缓解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

打破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态势、能否提高已婚育龄

女性的生育意愿等以及该有什么样的相关配套支

持措施为三孩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保障,这些

问题在被社会广泛讨论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更深入

的研究。

一、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基于此,国家需要对

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以正面回应所面对的

问题。
(一)老龄化问题严重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在“十四五” 期

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我

国 65 岁以上人口以及老年抚养比实现近 10 年连续

增长,65 岁以上人口从 2011 年的 12
 

277 万人增长

到 2020 年的 15
 

037 万人,老年抚养比也从 2011 年

的 12. 3%增长到 2020 年的 19. 7%①。 随着第二次

生育高峰出生的“60 后”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年人

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 2030 年占比将达到 25%
左右,其中 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加幅度更加

明显②。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
国将持续面临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养老难题

的加重给社会各方面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压力。
(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

快速的增长与飞跃,其中就极大地依赖于劳动力要

素。 在改革开放 20 年,劳动力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

贡献高达 1 / 4 左右[4] 。 这种在特定时期内人口政策

和产业发展政策耦合作用的结果被称为“人口红

利” [5] 。 但是从 2000 年开始我国老年人口占比达

到 10%,标志着中国开始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6] 。
这种人口红利的消失所引发的国民状况进入未富

先老的状态。 适龄劳动人口的负增长进一步导致

中国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优势的消失。
(三)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近年来,我国人口总量继续保持较低速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速有所

放缓,从 2010 年到 2020 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

率为 0. 53%,与 2010 年的 0. 57%相比,增速有所放

缓②。 其中,2011 年到 2015 年的人口出生率从 13.
27‰连续下降到 11. 99‰。 2016 年,因为全面二孩

政策的调整人口出生率上升至 13. 57‰,但 2020
年,这一数据又下降至 8. 52‰,创下了历史新低①。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生育意愿持续下

行。 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严峻形势将会进一步

导致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问题严重、社会发展动

力不足等社会问题。

二、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

求分析

　 　 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出现了一系

列问题,生育政策的调整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回应。
但是少生少育的观念以及育儿压力的不断增加等

众多原因,致使调整后的生育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想

的效果。 所以及时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相关配套

支持措施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 为此,需要

从问题视角出发,对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

措施的社会需求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托育服务市场尚未成熟

本文提到的托育服务主要是针对 0 ~ 3 岁的婴

幼儿开展的,由专业人士提供的在特定的时间内一

种持续不断的养育照顾行为。 尤其是对于双职工

家庭来说,能够借助托育服务来照料婴幼儿是解决

当下照料难的问题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2021 年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年龄构成上,少儿

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 目前 0 ~ 14 岁少儿人口

占比从 2010 年的 16. 6%提高到 2020 年的 17. 95%,
“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从

2013 年的 30%左右上升到 2017 年的 50%左右③。
这批新生人口已然在社会中形成较大的托育需求。
但是相较于欧美国家较为成熟的托育服务市场体

系来说,我国社会目前在这一领域暂没形成一定规

模的专业托育供给来满足社会大众对于托育服务

的需求。 反之,托育市场的成熟和完善须有成文的

法律规定、行业规范等来约束托育市场供需双方的

权利义务。 但在这方面,目前我国各地还没有形成

统一的规范,尚未形成成熟的托育服务市场。 同

时,当前的托育服务市场也亟须建立完善的行业标

准,对行业行为进一步规范,加强行业监管力度,加
快行业的成熟发展,以确保托育行业所提供的服务

能够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托育服务市场的不尽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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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镇双职工家庭的生育成本和照料孩子的负担,
抑制了城镇双职工家庭的生育意愿。 因此,亟须大

力促进 0 ~ 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市场的发展与成熟,
以回应社会需求,助力我国生育水平的提升。
(二)生育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生育保障主要是指以社会保险的形式为女性

在生育期间提供一种社会经济支持,用以保障女性

在生育期间积极应对有可能会发生的社会经济风

险,同时也作为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来源。 较高

水平的生育保障不但可以用来支持女性抵御因多

次生育行为带来的社会经济风险,而且也是提高现

有生育意愿的有力措施之一。
我国现有的生育保障还停留在较低水平,这使

得在出台三孩政策以后,社会大众对于生育保障这

一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明显提高。 首先是对提高

生育保障的经济保障力度的需求。 从各个省市出

台的生育保障措施和制定的生育保障的标准来看,
基本上都是集中针对职业女性发放的生育津贴、生
育医疗费用等,发放标准也远远不足以覆盖孕期与

生产的费用。 对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生育两孩或三

孩的家庭来说,生育保障能够在经济保障力度上给

予更多支持的话,将会极大提升这些家庭的生育意

愿。 其次是对拓宽生育保障范围的需求。 当前生

育保障的主要范围———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
相较于整个生育行为的数项开支来说,所能提供补

贴的范围实显不足。 因此,扩大生育保障中健康保

障的范围是正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与此同时,女性

因生育而出现的心理问题也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对于近年来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孕期抑郁以

及产后抑郁等心理问题的治疗也应该被纳入健康

保障的范围内,以求全方位地为女性提供生育健康

保障。 最后是对加大受益人群范围的需求。 生育

保障作为一项社会保险主要是针对有固定工作的

职业群体来说的,职工本人可在生育期间享受补

贴。 但是对于没有固定工作或者没有能力缴纳前

期保险金额的女性来说就无法享受这项保障。 同

时对异地工作的职业女性来说,户口所在地和常住

地不一样也加大了享受生育保障的难度。 国家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增速加快,2020 年流动

人口规模近 3. 8 亿人②。 与 2020 年相比,人户分离

人口增长 88. 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192. 66%,流动人口增长 69. 73%③,这一部分群体

对于生育保障提出了新的需求。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大前提下,需要充分考

虑保障不同生育主体在生育行为期间的合法权益。

从多方面提高生育保障水平,切实保障不同生育主

体能够积极应对因生育行为所带来的生育风险与

成本。
(三)育龄职业女性面临职业发展受限的困境

职业女性既是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

是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群体,在用人单位承担

一定的工作任务。 生育行为必然会导致育龄职业

女性因产假而中断工作。 但是根据现行的社会政

策,因中断工作所产生的损失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

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同时用人单位还必须依法为本

单位的女职工缴纳生育保险等费用,这样必然会导

致用人单位在用人选择上更加偏向男职工,以缩减

用人成本。 由于育龄职业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因生

育带来的相关风险,使得育龄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

空间不断受阻,生育意愿不断受到打压,进而影响

到整体生育水平。
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 使得职业女性

陷入进退两难之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生育意

愿。 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最为突出的就是打破女性

生育行为对于职业女性自身的职场限制和消除职

场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反映到与生育政策相关的

配套支持措施上,就是增加对职业女性生育行为的

支持措施,使更多的职业女性能够在完成生育行为

时尽可能地消除在职业发展上的后顾之忧。 同时

也要评估因为生育行为产生的社会经济风险的转

移机制是否合理。 如果一味地使用人单位承担,那
么用人单位在营利性的驱使下,必然会将风险继续

转移至职业女性个人。 这种无形的压力不仅使育

龄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也使本该得到社

会大众尊重的生育行为被认为是女性的个人行为。
育龄职业女性作为生育主体中的绝大部分群

体,其生育意愿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育水平。
这就更加需要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以保

障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促使社会

大众认可并尊重女性的生育行为对于社会的积极

影响,从而提升育龄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促进我

国生育水平的提高。

三、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

善建议

　 　 结合当前我国的生育水平以及社会对于相关

配套措施的实际需求,遵循 2021 年 7 月颁布的《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决定》,本文试图从托育服务、生育保障、
育龄女性职业发展等角度展开分析,力求提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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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建议。

(一)完善托育服务市场

完善托育市场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对生育政策

调整下社会主体对于相关支持配套措施的需求回

应,更是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举措。
国家出台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中已经明确规

定,允许各企事业单位利用本单位内部资源开办本

单位的托育机构,以解决单位内部职工的 0 ~ 3 岁婴

幼儿托育问题。 这种托育机构待其水平成熟以后

也可接纳一定量的社会中有托育需求的家庭,为其

提供商业服务,以自己为中心点,辐射帮助到更多

有需求的婴幼儿家庭。 目前需要通过法规政策来

界定托育机构的性质,设立或者划分专门的市场监

管机构,从托育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以

及行业定期培训、检查等方面进行监督和管理,力
求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托育服务。 再者,制定行

业规范和法律法规,从法律政策的层面设定标准,
为本行业的行业行为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 还可

以对达到国家标准且具有专业资质的托育机构国

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优惠措施,
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开展托育项目等专业服务,充分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借助社会企业或者个

人等资源开展托育服务。 还可以社区为依托,在社

区开展或者引入专业的托育服务,用以满足社区内

部分家庭的托育需求。 另外,在建立专业的托育市

场时,还可以借鉴欧美、日本等国家在此方面的经

验。 如在德国,0 ~ 2 岁的婴幼儿可以通过公助民营

的家庭日托、托儿所获得托管服务,具有注册资质

的托育从业者将得到公共财政补贴;在奥地利,私
立性质的家庭日托或托儿所面向 0 ~ 2 岁婴幼儿提

供托管服务(每周 30 小时以上);意大利以公立性

质的托育服务为主,托儿所面向 0 ~ 2 岁婴幼儿提供

临时(每周 20 小时)或者全日制(每周 50 小时)的

托管服务[7] 。 在日本,保育共有三种形式,除了幼

儿园还有以保育为主的“保育所”,接纳 0 ~ 6 岁婴幼

儿,保育时间为 8 小时,可延长至 12 小时,由厚生劳

动省补助 80%的经费。 第三种是结合了教育和保

育的“认定幼儿园”,是指教育、保育一体化的设施,
即融合了幼儿园和保育所两者的托幼设施,保育时

间为 8 ~ 12 小时[8] 。 最后,政府也应更加注重对于

专业托育人才的培训与管理。 培养更多的高素质

的专业人才,充实托育市场中的人才储备,跟进市

场需求,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切实推动三孩政策

落地。

(二)提高生育保障水平

提高生育保障水平是对保障不同生育主体在

生育期间合法权益的回应,这就需要全面提高生育

保障的经济保障力度、拓宽健康保障范围和受益人

群,需要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资源的不

断支持与倾斜。
首先可以出台更多的社会政策与法规来提高

生育保障的经济保障力度,提高生育津贴、生育保

险等具体的可报销金额,结合各省份、各地市的实

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的经济补助标准,目的是将因

生育而产生的家庭经济负担进一步减少。 同时应

扩大生育保障中健康保障的范围,建议将心理健康

相关项目也纳入其中,关注育龄女性因生育而带来

的相关心理问题,并给予更多的实际支持。 坚持生

育保障的社会福利性质,对于没有固定工作以及没

有当地户口的外来流动人口来说,更要制定相关的

条例政策,保证这部分育龄女性能够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享受到当地的生育保障福利,尽力缓解她们

因生育所产生的经济和健康问题。 对于作为生育

主体的男性来说,他们在生育保障方面的需求也值

得关注,给有生育需求的男性提供相应的福利待

遇,适当地延长育儿假、增设陪产假等,逐步拓宽生

育保障的受益人群范围。
当前各地在正在积极推动三孩生育政策落地,

出台了一系列尝试性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 如天

津市医疗保障局宣布自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参保

人员生育三孩或终止妊娠可以享受生育保险相关

待遇④。 2021 年 9 月 14 日,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人

民政府发布《临泽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解读。 对生育一孩、二
孩、三孩的常住产妇一次性分别给予 2

 

000 元、3
 

000
元、5

 

000 元的生育津贴。 二孩每年发放 5
 

000 元育

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 10
 

000 元育儿补贴,直至孩

子三岁。 在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二孩每生每学

年给予 1
 

000 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 2
 

000
元的资助。 对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

庭,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 4 万元的政府补助。 对

于暂未生育的家庭来说,生育三孩后获补贴总额至

多可超 10 万⑤。 四川省攀枝花市是全国首个发放

育儿津贴的城市,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

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 元育儿津贴,直至孩子

3 岁。 并且坚持“生”———对于攀枝花户籍的产妇将

采用 “ 免 费 ” 服 务、 “ 养 ”———给 予 育 儿 津 贴、
“育”———对于没时间照顾小孩子的双职工家庭来

说,可联合设置婴幼儿照护服务、“学”———对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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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工作、发展、定居人员的上学子女来说,享受

一系列的优惠待遇,比如有“专门的客运服务”或给

予交通补贴金,四位一体的全方位保障⑥。 这些相

关配套支持措施有助于推动我国三孩生育政策的

落地。
(三)促进育龄女性职业发展

制定促进育龄职业女性职业发展的相关支持

措施,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因生育带来的相关风险进

行合理转移与规避,进而回应育龄职业女性在职业

发展中的需求,促进该群体生育意愿的提升。
因此,首先应将风险转移与规避机制合理化。

由政府承担大部分责任,制定更多支持育龄职业女

性生育行为的政策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对于

支持本单位女职工生育行为的用人单位,政府可以

通过一定的政策优惠或者财政补助等奖励形式,使
得用人单位、女职工之间因为生育行为而产生的女

职工职业中断能够一定程度上进行合理消解。 其

次还应以政策法规的形式规定男职工同样享有育

儿假和专门的陪产假等,使得男女职工的用人成本

逐渐趋于一致。 再次应倡导用人单位对女职工采

取性别平等的态度,对于恶意辞退有生育行为的女

职工的用人单位要进行一定的谴责和惩罚等;对
于正在经历生育行为的女性职员给予一定职业待

遇的补偿。 尽可能地减少用人单位在用人时出现

的性别歧视现象,为育龄职业女性争取更多的就

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机会,缓解其职业发展和生育

之间的冲突,最大可能地提升这部分群体的生育

意愿。
为了促进育龄女性职业发展方面,一些地方回

应三孩生育政策的要求,陆续出台了关于保障育龄

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的政策。 如 2021 年 9 月 29 日

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的决定》,条例明确表示要切实落实保障履

行计划生育职工的合法权益;妇女怀孕、生育和哺

乳期间,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

得帮助和补偿。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障妇女就业

合法权益,为因生育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

务⑦。 这种在政策层面上的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育龄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相关的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其实质

在于如何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 为此,在有关

税收、财政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也应该

有所改善,大力支持生育三孩的家庭,给予更多的

优惠与奖励。 在教育领域,应加大义务教育的投

入,也要为学生减负,尽力降低家庭教育支出成本。
在住房问题上,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理念,合理控制房价、提供保障性住房等,使得

年轻人能够住得起新房,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幸福

感,进一步刺激生育意愿的提升。 在就业方面,多
方配合努力刺激就业,为年轻人提供可靠稳定的收

入来源,稳定其生活水平。 总之,应多管齐下,利用

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使三孩生育政策能够有效

实施。 可以说,三孩生育政策相关的配套支持措施

的完善是对当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及时回应。
在一些显著问题上的精准回复,能够有效地解决问

题,同时也能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助推三孩生

育政策发挥更大的效用。
综上所述,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逐步

完善,会促进生育政策调整的顺利实施。 当前应从

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注释:
①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人口—人口出生率(发布网站:国家数据———数据查询 https: / / data. stats. gov. cn /

easyquery. htm? cn = C01&zb = A0301&sj = 2020) .
②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新特点与新趋势》(发布网站:国家数据———数据查询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sjjd / 202105 / t20210513_1817394. html)
③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发布网站:国家统计局,发布时间:2021-05-11.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 202105 / t20210510_1817176. html) .
④　 信息来源: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天津市医疗保障局—通知公告《市医保局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津

医保办发〔2021〕38 号)》,发布时间:2021-07-29. http: / / ylbz. tj. gov. cn / xwzx / tzgg / 202107 / t20210730_5521585. html.
⑤　 信息来源:甘肃省临泽县政府信息官方平台“甘肃临泽”《政策解读,临泽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

意见(试行)》发布时间:2020-09-14(ht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I7ozo7NYxDWelubQ6Cu9jw)
⑥　 信息来源: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攀枝花市交通运输局、攀枝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中小

学非攀籍学生交通补助和运输组织实施细则〉的通知》,发布时间:2021-08-04(http: / / www. panzhihua. gov. cn / zfxxgk1 /
zc / szfwj / 1945047. shtml;《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孕产妇住院分娩免费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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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发布网站: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发布时间:2021 - 08 - 03) ( http: / / www. panzhihua. gov. cn /
zfxxgk1 / zc / szfwj / 1944065. shtml);《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攀枝花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发放育儿补贴金实施

细则(试行)〉的通知》,发布时间:2021-08-03(http: / / www. panzhihua. gov. cn / zfxxgk1 / zc / szfwj / 1944058. shtml);《攀枝花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2020—2025 年)〉的通知》,发布

时间:2020-04-11. http: / / www. panzhihua. gov. cn / zwgk / fggw / zfbwj / 1594783. shtml.
⑦　 信息来源: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江苏人大网-权威发布-省级法规-正文. 发布时间:2021-09-30《江苏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http: / / www. jsrd. gov. cn / zyfb / sjfg / 202109 / t20210930_532303.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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